
 

 

 

 

 

高思创(林)办发〔2021〕4 号 

各有关高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充分发挥高校人才、智力

与科技优势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引导高校师生学党史、办实事，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建设，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创新发展中心（北京林业大学）（以下简称“思创中心”）拟

于 2021 年 7 月至 9 月组织部分高校教师、博士研究生（部

分专业优秀硕士研究生）赴实践基地开展 2021 年“青春与祖



国同行”社会实践专项行动，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时间：2021 年 7 月—9 月 

  二、活动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内

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南宫恒业集团、亿利集团 

  三、活动内容 

  1.开展科技服务与咨询活动。根据实践基地社会生产生

活中的科技需求，高校教师结合研究领域，组织带领在读硕

博研究生，灵活组建社会实践团队，开展为期 2 周左右的专

题调研、产品改进、项目研究和科技支持等活动，为助力乡

村振兴贡献青春智慧。 

2.开展挂职锻炼与实习实践活动。根据实践基地提供的

挂职岗位和实习实践岗位需求，选拔符合条件的在读硕博研

究生，深入机关、企业、社区等地，进行为期 1-3 个月的挂

职锻炼或实习实践，参与政务服务、社会治理和生产指导等

活动，帮助青年学子了解社会现状、提升综合素质、坚定报

国之心，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3.开展返乡研学与志愿服务活动。根据实践基地提供的

研学与志愿服务岗位需求，倡导学生立足本地，结合自身兴

趣和专业特长，通过“云组队”“本地组队”“跨校”组队、

个人实践等方式，就近就便开展学习体验、考察调研、主题



宣讲、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用实际行动诠释当代青年的责

任与担当。 

  四、活动安排 

1.活动筹备阶段（5 月底）思创中心做好活动宣传推介

工作，各实践基地进行摸底调查，提出具体需求，并上传至

实践育人活动管理系统。 

2.宣传部署阶段（6 月 21 日前）思创中心向各参与高校

发布活动通知，各有关高校做好宣传部署工作。 

  3.动员报名阶段（6 月 30 日前）各有关高校面向教师、

研究生群体做好动员报名工作。报名师生登录“实践育人在

线”官网网站（http://sjyr.bjfu.edu.cn/），注册进入“实

践育人活动管理系统”学生入口，选择实践岗位、填写个人

简历、申请投递岗位。具体操作要求可在系统首页“实践须

知”中查看。若申报防城港实践项目，则无需通过系统，直

接填表申报即可，详细通知及要求见附件。 

4.立项审核阶段（7 月 8 日前）各实践承办单位登录“实

践育人在线”官网网站（http://sjyr.bjfu.edu.cn/），进入

“实践育人活动管理系统”基地入口，对报名师生进行筛选。

简历审核通过后，报名师生可在系统的“通知消息”功能页

面、系统注册时的电子邮箱和联系电话等渠道接收反馈通知，

并确认是否参与。 

  5.实践开展阶段（7 月—8 月）入选师生根据安排奔赴各

实践基地开展活动。 



6.总结宣传阶段（9 月—10 月）实践队员需提交实践成

果，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材料。文字材料不少于 2000 字，

重点阐述实践项目实施情况、主要成果、特色亮点以及社会

价值，形式可以是调研报告、专业论文、项目解决方案等；

图片不超过 5 张，单张图片文件不低于 1MB；相关视频时长

不超过 3 分钟，画面清晰，声音清楚，有字幕为佳。实践成

果以“**分团+学校+姓名+联系方式”方式命名，打包发送至

邮箱：cxzx68@163.com，报送时间截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

以接收电子邮件时间为准。 

实践结束后，思创中心将会同各实践基地召开总结交流

会，对实践成果进行展示推广。 

  五、活动要求 

  1.提高认识，广泛动员。各有关高校要强化组织保障。

深入宣传、层层发动、精心策划，鼓励广大师生积极参与，

广泛宣传动员，扩大工作覆盖面，营造育人氛围，把开展好

社会实践活动作为献礼建党 100 周年的重要内容，精心安排

实施，全力保障活动有序开展。 

2.总结经验，注重实效。各有关高校要充分发挥社会实

践活动的育人作用，突出师生主体作用，创新实践活动内容

和形式，提高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实践活动的科学性和实

效性。挖掘实践内涵，强化榜样引领，深化实践成果，做好

总结宣传，不断提升实践育人工作实效。 

3.加强管理，确保安全。各地各高校要严格遵守地方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以保证师生健康安全为首要前提，杜



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中、高风险地区不得组织开展社会

实践活动，低风险地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按照“确保安

全、就近就便”的原则开展实践。 

各高校要做好社会实践活动的培训指导和安全教育，抓

好过程监督和实时跟踪，实现全过程指导把关。要做好应急

预案，根据形势动态调整，迅速及时处置；如遇突发情况，

应立即暂停相关活动，妥善做好有关安排，充分保障学生的

人身安全。广大学生应严格遵守所在实践单位的疫情防控要

求和有关管理规定，确保安全有序开展实践。 

  六、联系方式 

  赵弘一  010—62337124  15326666846 

杨一楠  010—62337468  18813089896 

电子邮箱：cxzx68@163.com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 

                        （北京林业大学） 

                        2021年 6 月 21 号 

 


